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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指南Z

为集中支持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日前，云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
小组印发《关于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若干意见》，现将部分内容
摘要如下：

云南加强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政策支持

加强财政支持

●继续实施脱贫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，过渡期前 3 年脱
贫县继续实行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，此后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
重点帮扶县实施，其他地区探索建立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。

加强金融扶持

●优先支持开展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，推动开展防止返贫保险。
保险公司销售给脱贫户和边缘户的非专属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费率，要
比备案费率降低 10% 以上。

●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，落实财政贴息政策，优先
安排信贷资源，合规办理续贷和展期，按照应贷尽贷的要求，支持脱
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发展生产和经营。

加强土地政策支持

●过渡期内，继续用好用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政
策。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每年每县安排600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。

●在规划审批、土地利用、耕地保护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。

加强干部人才支持

●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层公务员考录、事业编制人员招聘，
可适当降低报考门槛和开考比例。在录用计划数内，每年每县选调一
定数量的优秀大学毕业生。

●健全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、优秀村党组织书记、到村任职过的
选调生、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常态化机
制，每个乡镇择优配备 1 至 2 名。

●在待遇职称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，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，乡镇
机关工作人员收入应高于县直机关同职级人员 20% 以上，乡镇机关事
业编制干部参照乡镇公务员标准发放交通补贴。

●全省每年拿出公务员考录计划的 10% 左右，面向“三支一扶”
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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